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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偵辦105年度他

字第1033號等，王仙麟等人涉嫌背信等案

件，將相關數案併由號股檢察官及車股檢察

事務官辦理，違反分案規則，且偵查迄今逾3

年10月，未曾傳喚被告及重要證人，對於聲

請調查之證據，亦未予調查保全，並疑有違

反偵查不公開原則等情。究檢察署辦理系爭

案件有無違反分案規則？有無逾越辦案期

限，遲未有所作為？對相關證據有無依法保

全？偵查人員有無違反刑事訴訟法相關規

定？事涉人民訴訟權利及司法威信，有深入

瞭解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有關「據訴，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偵辦105年度他

字第1033號等，王仙麟等人涉嫌背信等案件，將相關數

案併由號股檢察官及車股檢察事務官辦理，違反分案規

則，且偵查迄今逾3年10月，未曾傳喚被告及重要證人，

對於聲請調查之證據，亦未予調查保全，並疑有違反偵

查不公開原則等情。究檢察署辦理系爭案件有無違反分

案規則？有無逾越辦案期限，遲未有所作為？對相關證

據有無依法保全？偵查人員有無違反刑事訴訟法相關規

定？事涉人民訴訟權利及司法威信，有深入瞭解之必要

案」乙案，經本院分別於109年3月24日及109年5月11日

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調卷；詢問

法務部檢察司林司長錦村、連主任檢察官思藩、臺灣高

等檢察署(下稱臺灣高檢署)黃主任檢察官柏齡、臺北地

檢署陳主任檢察官玉萍、王主任檢察官鑫健等機關主管

或相關人員，業已調查完竣，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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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陳訴人陳訴本案告訴（發）後均由同一股檢察官

及檢察事務官承辦乙節，經查此部分實乃實定法及司

法實務上對於相牽連案件之定義甚廣，以及各地方檢

察署分案要點所形成之結果，尚無陳訴人所指臺北地

檢署偵辦王仙麟等人案件有違反法務部所頒布「檢察

案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第22、第23點之違

失情事。惟地檢署偵查實務固有追求訴訟經濟、避免

偵查結果兩歧之正當目的，然訴訟案件偵查、審判之

過程迫切攸關訴訟關係人等之權益，既現行實務之運

作方式，相牽連案件原則皆由同一承辦股檢察官處理

在先，若再透過檢察實務上將案子分由專責檢察事務

官協助檢察官處理在後，除造成特定專責檢察事務官

承辦案件量巨大、複雜外，亦可能造成訴訟關係人在

諸多案件中均面對同一專責檢察事務官持續處理。再

加上本案檢察官調動之因素，乃致本案陳訴人指陳歷

任檢察官開庭次數不多，反大部分均由檢察事務官開

庭，除每一件案子能獲得熟悉案情之檢察官實質訊問

機會自受壓縮減少，陳訴人亦因常見不到檢察官，輕

則認未受偵查主體重視，致陳訴質疑司法之公正，重

則認同一訴訟案件分由同一股辦理，卻遭該股檢察事

務官主導指揮偵查專權擅斷之抨擊，不啻對辛勞辦案

之專責檢察事務官及接替之後手檢察官不公，臺北地

檢署對本案之處理方式允宜有改進之空間，俾維護陳

訴人乃至於國人對司法之信賴。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6條規定：「（第1項)數同級法院管轄

之案件相牽連者，得合併由其中一法院管轄。（第2

項) 前項情形，如各案件已繫屬於數法院者，經各

該法院之同意，得以裁定將其案件移送於一法院合

併審判之；有不同意者，由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

定之。（第3項) 不同級法院管轄之案件相牽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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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合併由其上級法院管轄。已繫屬於下級法院者，

其上級法院得以裁定命其移送上級法院合併審

判。但第七條第三款之情形，不在此限。」、第7條

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相牽連之案件：一、

一人犯數罪者。二、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者。三、

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者。四、犯與本罪有

關係之藏匿人犯、湮滅證據、偽證、贓物各罪者。」、

第15條規定：「第六條所規定之案件，得由一檢察

官合併偵查或合併起訴；如該管他檢察官有不同意

者，由共同之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命

仙之。」。 

(二)次按檢察案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第1點規

定：「刑事偵查、執行案件、檢察官參與民事與非

訟事係及其他事件之編號、計算、分案及報結，除

法仙另有規定外，依本實施要點之規定。」、第20

點規定：「刑事牽連案件，合併偵查者應僅立一卷

宗號數，其已分別分案者，後案應併前案辦理，並

用原各卷宗號數。」、第22點規定：「檢察官辦理案

件，除檢察長指定人員辦理者外，按收案順序輪分

或抽籤定之，如檢察長指定人員辦理者，應以書面

附理由為之，並附於卷內或另卷保存。」、第23點

規定：「檢察長或主任檢察官應注意查核承辦收

案、分案人員有無按照收案先後次序，將案件全部

納入分案簿。」。 

(三)復按臺北地檢署偵查案件分案報結及檢察官輪值輪

調要點第19點規定：「案件依收案次序編號輪分，

但檢察長指分案件、牽連案件及屬專組案件，不在

此限。」、第22點規定：「一人犯數罪，其中一罪屬

專組者，由專組辦理。若二罪以上分屬不同專組

者，由罪名較重之專組辦理；如罪責相當而無法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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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者，簽請檢察長指定。」、第23點規定：「（第1項）

分案前應先查閱該案被告是否有前案未結或是否

屬專組案件，如有前案未結或暫結者 ，分由該股

承辦。但屬專組案件者，除經檢察長指分外，由專

組輪分。（第2項）毒偵案件由全署檢察官輪分，不

適用前項規定。（第3項）本要點所稱結案，係以分

案時列印前科表上記載之資料為準。」、第24點規

定：「刑事訴訟法第七條相牽連之案件，應合併偵

査，分同一股偵辦。案已分別繋屬而均未結案者，

後案應併前案辦理，但前案為『他』案，後案為『偵』

案者，『他』案應簽併『偵』案辦理。」、第32點規

定：「為求訴訟經濟，及避免偵查結果兩歧，下列

案件分由同一股偵辦。但前案已結者，輪分: （一)

不論罪名或告訴人是否相同，同一被告之數案件。

(二)互訴案件。如歧分時，後案簽併前案。（三）

同一告訴（發）人濫訴之案件。」。  

(四)再按臺北地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分案報結輪值輪調暨

考核要點第17點規定：「（第1項）為求訴訟經濟及

避免偵查結果兩歧，下列案件，分由同一股辦理：

（一）兩造互控案件。（二）同一被告之數案件。（三）

刑事訴訟法第七條所列之相牽連案件。（第2項）前

項案件，原股業已偵查終結者，得另行分案。但認

有由原股承辦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五)臺灣高檢署於本院詢問時提供之書面意見表示：「法

務部該要點……係作原則之規範，北檢為因應實務

運作所需，乃以前開部頒實施要點為基礎，綜合彙

整訂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偵查案件分案報結及

檢察官輪值輪調要點』……依北檢檢察官分案報結

要點第19點規定：『案件依收案次序編號輪分，但

檢察長指分案件、牽連案件及屬專組案件，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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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故若有該點但書規定情形，為考量案件特性、

訴訟經濟，並避免同一被告所涉之相牽連案件分由

不同檢察官偵辦，可能發生認事用法有所歧異之情

形，……因○○○陸續提告新案時，前所控告之案

件均未結案，故後續案件均分由北檢號股檢察官及

負責襄辦之車股檢事官偵辦，與部頒實施要點應無

違背。……法務部所分布之實施要點為為原則性之

規定，北檢之上開要點較為細節之規定，適用以前

者主，後者為輔，二者就分案規範並無牴觸。」 

(六)法務部於本院詢問時提供之書面意見表示：「……要

點係法務部就各檢察署收案後如何分案、應冠何案

號所為之原則性規範，故臺北地檢署因應實務運作

所需，以前揭要點為基礎，參考上級有關規定、歷

次工作會報、主任檢察官會議、檢察官會議、年終

會議決議事項級檢察長裁示，依公平、合理原則，

綜合彙整訂定該署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偵查案

件分案報結級檢察官輪值輪調要點……是依該等

規定，因陳情人○○○陸續提告新案時，前所控告

之案件均未結案，故後續案件均交由該署號股檢察

官級負責襄辦之車股檢事官偵辦，而全國各檢察署

亦均依上開原則，因地制宜而自行訂有分案要點，

其內容有與上述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檢事官分案報

結要點相類之補充性、細節性規範，均與本部頒布

之案件編號技術分案報結要點』無抵觸。」 

(七)臺北地檢署王主任檢察官鑫健於本院詢問時表示：

「……部頒的要點只是原則性上位的要點，對細節

則是授權給各地檢署因地制宜因應狀況各自訂

定，本署要點已有訂定，像是○○○告的案件被告

跟事實都相牽連甚至相同，本署分案的時候，如果

是專組案件，例如牽涉到證交法，這是檢肅黑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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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辦的，也就是本署號股，因為○○○第一件已經

分給號股了，所以陸續進來的案件也都會分給號

股，同樣的車股事務官也是這樣接續處理○○○的

案件，與部頒要點並無扞格。……檢事官依據法院

組織法、刑事訴訟法本來就是襄助檢察官。○○○

可能有所誤會，他告王仙麟的案件非常複雜，屬像

重大黑金案件，檢察官初步瞭解案情後，就會交給

專責的事務官來調查分析，途中有必要的話也會報

告檢察官，例如要命證人具結時因為檢察官才有權

限。至於要具體地說哪些案件會分給檢事官去做就

比較難概括論斷，因為要視具體個案而定……偵辦

過程檢察官異動，因為這件案子一直都在進行偵查

察，檢察官有異動的權利，如○○○告了一系列案

件，黃偉檢察官去年8月28號接手後，他可能逐一

的去看之前的偵查成果，如果他覺得可以結就可以

結案了。以我來說，如果我接到了一件別人交給我

的案子，如果前手檢察官的東西查的差不多了，我

當然可以結案，如果我覺得還有必要調查，我還是

可以傳喚證人跟調查其他證據再做決定，這部分可

能○○○有所誤會，法院在法官調動的時候也是如

此。……請看本署的一覽表 ，請看每一個案子的

第一個案號都是立字案，這就是立案審查股，就是

在判斷有無相牽連，比如105立852後來分給號股偵

辦，之後106立24800看到跟號股的案子相牽連，所

以依照分案規則，也只能併到號股來偵辦。」 

(八)法務部檢察司林司長錦村於本院詢問時表示：「……

至於北檢的分案要點，跟部頒的原則性規定有無抵

觸部分，法官法第91條有規定，地檢的分案是由檢

察長來核定。……」 

(九)由上開法規規範及臺北地檢署、臺灣高檢署、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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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於本院詢問時所提出之書面及口頭回復可知，法

務部所頒布之「檢察案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

點」為原則性、通案性之規定，實務上各地方檢察

署亦得因地制宜制訂各自之分案要點，是臺北地檢

署訂定屬於細節性、補充性之「臺北地檢署偵查案

件分案報結及檢察官輪值輪調要點」、「臺北地檢署

檢察事務官分案報結輪值輪調暨考核要點」並無牴

觸法務部所頒要點之疑義。 

(十)況法務部所頒要點第22點、第23點固有規定收案應

按順序輪分或抽籤，但第20點亦有規定牽連案件合

併偵查應僅立一卷宗號數，即便已分別分案者，後

案應併前案辦理並用原各卷宗號數，而臺北地檢署

內部分案要點為求訴訟經濟及避免偵查結果兩

歧，毋寧係基於刑事訴訟法第6條、7條、第15條規

定相牽連案件應合併偵查起訴以保障訴訟經濟及

裁判一致性之相同意旨
1
，在法務部頒布實施要點文

義涵蓋下所闡述更為細節性、補充性之規定，使檢

察官、檢察事務官同一股辦理相牽連偵查案件，並

無不當，陳訴人所指臺北地檢署分案疑似違反法務

部所頒布實施要點云云，尚有誤解。 

(十一)另觀諸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第2083號偽證案108

年2月12日檢察事務官詢問告發人即陳訴人筆錄，

陳訴人即便在檢察事務官說明：「本件告發人之前

申告王仙麟等5人（106偵字第4002號），又追加告

訴簡蒂暖等3人，前開另案被告8人之相牽連案件

（另行告訴或遭反告妨害名譽），本署分案均視為

                   
1
 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理由書：「……上開第六條規定相牽連刑事案件分

別繫屬於有管轄權之不同法院時，得合併由其中一法院管轄，旨在

避免重複調查事證之勞費及裁判之歧異，符合訴訟經濟及裁判一致

性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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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牽連案件，與本件告發相關事實亦有牽連……」

後，陳訴人仍認為：「……我認為每個案子都是獨

立的，我希望後面的3個案子都另外獨立分案」，以

及同案檢察官108年3月25日訊問告發人即陳訴人

筆錄中，陳訴人表示：「我們提了許多不同案件的

理由是，因為經由小股東討論結果，一個犯罪事實

一個蘿蔔一個坑，對我們來說比較簡單，反而可以

達到訴訟經濟……我分成數案是為了求訴訟經

濟，不是要浪費司法資源，分成數案後我們提了之

後，到今年年初看發現我們提的案子都集中在號

股，我們感到困惑，號股自第一件案子到現在已經

3年了………我認為其他案子是否可以依我們這些

小股東的初衷，分給其他人，可以速審速結，我們

要給檢察官抱歉，我們不是要懷疑檢察官的能

力……」 

(十二)陳訴人嗣以108年5月6日（108）第108050601號函

發文予臺北地檢署時任邢檢察長泰釗時亦表示：

「主旨：本人○○○尊重鈞署號股秉公處理承辦案

件，並盡快速審速結承辦本人○○○之案件……說

明二、經本人於先前向鈞署提出分案請求（原非申

請檢察官迴避，而是希望可以速審速結，然今既全

集中於鈞署號股承辦，盼鈞署號股加速審理進行偵

察）。」 

(十三)由上述內容可知，偵查實務將相牽連案件併為同

一股偵辦，固有追求訴訟經濟、避免偵查結果兩歧

之正當目的，然訴訟案件偵查、審判之過程迫切攸

關訴訟關係人等之權益，訴訟關係人究非偵查實務

之專家，即便委任專業律師協助亦非易於理解，如

本案告訴（發）人即陳訴人即係因認為數案件都集

中在號股反而會造成結案遲滯之訴訟不經濟，故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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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分案給其他股偵辦較能達到速審訴結，此一觀點

以一不具偵查實務專業之人民而言殊在情理之

中，惟結果反而造成後續之告訴（發）案件均集中

到號股偵辦，反而無法達到陳訴人希望得到速審速

結之初衷，徒增實際偵辦之號股檢察官及車股檢察

事務官壓力與辛勞。 

(十四)況因實務運作上會將相牽連或專業的案件交由

特定股別辦理，如本案黑金案件既已先交由專責黑

金案件的號股檢察官及財經專業之車股檢察事務

官辦理，則後續繫屬之案件依分案之規則亦仍由號

股及車股辦理；又因檢察官本有調動之權利，若案

件時間延長即有可能發生檢察官調動，訴訟關係人

最常見到者僅為專責檢察事務官。如本案陳訴人即

指陳歷經三任檢察官，開庭次數不多，反大部分均

由檢察事務官開庭，輕則造成陳訴人產生未受偵查

主體重視、未經熟悉案情之檢察官為充分實質訊問

即草率結案之印象，致質疑司法之公正，重則認同

一訴訟案件分由同一股辦理，卻遭該股檢察事務官

主導指揮偵查專權擅斷之抨擊，不啻對辛勞辦案之

專責檢察事務官及接替之後手檢察官不公。臺北地

檢署對於本案之處理，在追求訴訟經濟及避免偵查

結果兩歧之目的下，允宜有改進之空間，俾能減少

陳訴人或其他類此訴訟關係人質疑分案不公，同時

亦避免因告訴（發）人誤會多次提告反仙特定股別

偵查人員徒增工作辛勞壓力、偵查過程遲滯甚至司

法不公正、檢察事務官僭越檢察官權限之抨擊。 

二、承上，本案陳訴人質疑分案不公肇因於多起告訴（發）

案件均分由同一股別處理，且加上檢察官調動因素，

歷任檢察官開庭次數不多，大部分均由檢察事務官開

庭乙節，查我國法制上檢察事務官係受偵查主體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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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指揮調查並襄助之偵查輔助機關，在刑事訴訟上之

定位為司法警察官或檢察官之手足延伸，惟檢察官無

疑仍係作為主導案件偵查之主體而存在。本院曾就臺

北地檢署前檢察官徐仕瑋違失一案提出調查意見

（106司調5）及糾正案（106司正2），然於本案陳訴

人因多面對檢察事務官開庭而少見檢察官之情形

下，本院先前糾正案所要求避免「檢察官淪為檢察事

務官橡皮圖章」、「混淆檢察官、檢察事務官職務分際」

之弊恐再次讓陳訴人或類此之訴訟關係人產生既視

之不利印象，臺北地檢署及法務部允宜就此類情形檢

討改進，切實劃分偵查主體及偵查輔助機關之分際，

以維護法院組織法就檢察官及檢察事務官兩者分工

設職之立法初衷。 

(一)按法院組織法第66條之3規定：「（第1項）檢察事務

官受檢察官之指揮，處理下列事務：一、實施搜索、

扣押、勘驗或執行拘提。二、詢問告訴人、告發人、

被告、證人或鑑定人。三、襄助檢察官執行其他第

六十條所定之職權。（第2項）檢察事務官處理前項

前二款事務，視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條第一項

之司法警察官。」。 

(二)次按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事務分配要點第4

點規定：「檢察官得指揮檢察事務官處理下列事務： 

1、內勤業務： 

（1）受理一般申告案件。如係社會矚目或重大案

件，檢察官仍應親自受理。 

（2）襄助內勤檢察官製作「速偵」案件及毒品案件

之「觀察勒戒聲請書」、「羈押聲請書」等之初

稿。 

（3）司法警察機關移送之被告、拘提或通緝到案之

被告，應由檢察官親自訊問並為強制處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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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檢察事務官處理。 

2、外勤業務： 

（1）奉檢察官之命實施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

之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案件之相驗。但涉及

刑事犯罪之疑為他殺、車禍、醫療糾紛及其他

重大繁雜之相驗案件，應由檢察官親自為之。 

（2）解剖屍體，應由檢察官命醫師行之，不得由檢

察事務官命醫師行之。 

3、一般偵查業務： 

（1）辦理交辦或交查之刑事偵查案件，並製作卷證

分析報告。 

（2）勘驗錄影帶、錄音帶、光碟或其他證據，並製

作報告。 

（3）持法官核發之搜索票、拘票或檢察官核發之拘

票、通訊監察書，實施搜索、扣押或執行拘提、

通訊監察。 

（4）實施刑事訴訟法第213條第1款、第2款、第5款

及第6款之勘驗，並製作報告。 

（5）詢問告訴人、告發人、被告、證人、鑑定人。

詢問時，宜由書記官或其他適當之人協助記

錄。如有實施強制處分或命具結之必要者，應

由檢察官親自訊問；經檢察官傳喚到庭而拒絕

檢察事務官詢問者，檢察官亦應親自訊問。 

4、公訴業務 

（1）襄助辦理公訴案件之續行蒐集證據。 

（2）公訴案件之卷證分析報告。 

（3）檢視錄影帶、錄音帶、光碟及其他物件並製作

報告。 

（4）協助到庭實行公訴。 

5、例行性事務檢察長得指定主任檢察官、專股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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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指揮檢察事務官襄助處理下列案件： 

（1）被告姓名不詳或犯罪事實不具體之他案。 

（2）核交、交查案件。 

（3）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相關案件。 

（4）施用毒品案件。 

（5）假性財產犯罪案件。 

（6）案情簡易之特定案件。 

（7）其他經檢察長指定之案件。 

6、其他法仙所定屬檢察官職權事項之襄助處理。 

(三)由上開條文可知，我國現行制度下，檢察官係偵查

之唯一主體，至於檢察事務官於偵查中之定位則係

依其行使職權之具體個案為判斷，有立於偵查輔助

機關司法警察官地位（如詢問告訴人、告發人）者，

有基於檢察官之指揮作為手足地位實施檢察官權

限者，惟均無礙檢察官作為惟一偵查主體之存在。 

(四)本院曾就臺北地檢署前檢察官徐仕瑋違失一案提出

調查意見（106司調5）及糾正法務部及臺北地檢署

（106司正2），相關糾正意見及被糾正機關改善情

形略以： 

1、糾正意見一： 法務部訂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

察事務官事務分配要點」之第4點，雖明確規範

頇由檢察官親自處理事項，但法務部105年4月15

日法人字第10500547320號函復本院稱同點第1

款規定，檢察事務官製作之「卷證分析報告」，

若檢察官指揮檢察事務官以起訴書、聲請簡易判

決處刑書、緩起訴處分書、不起訴處分書或他字

案簽結公文等結案書類格式擬具「卷證分析報

告」，亦與上開要點規定無違等語。依此說法，

則「卷證分析報告」與檢察官結案書類實質等

同，幾可認定。且同點第5款「例行性事務」內



13 

 

涵，係委由各地檢署因地制宜訂定事務類型，形

同將偵查中某特定類型案件，明定容許檢察事務

官實施偵查、提起公訴等作為，臺灣雲林地方法

院檢察署甚至明定部分「例行性事務」案件檢察

事務官收案後，得自行負責偵查並結案，實質造

成檢察官只剩下蓋章功能。上述情事均與法院組

織法設置檢察事務官制度目的有違，核有嚴重違

失。 

2、糾正意見二：檢察事務官原依法院組織法第66條

之3係「襄助」檢察官職務，並視為「司法警察

官」，然臺北地檢署未明確規範檢察事務官辦理

案件類型及數量限制，放任檢察官可無上限地將

案件交與檢察事務官辦理，作為清理積案方法，

已有不妥；復就徐仕瑋檢察官交與檢察事務官辦

理之案件，該署之各層級監督體系未能確實管控

辦案品質，且未落實被告偵訊階段之訴訟權益保

護，實有怠察之失。在個別檢察官積案過多時，

該署檢察首長未依法官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

94條等規定，行使相關之指揮監督權，竟任由積

案過多之檢察官將大量案件交與檢察事務官辦

理，致使檢察事務官成為檢察官之分身，實際付

行檢察官偵查職權，進而由檢察事務官製作「卷

證分析報告」使檢察官得輕易轉製成檢察書類報

結，核有嚴重違失。且該署對於檢察官將大量案

件交與檢察事務官辦理之情形，並未列入檢察官

職務評定之考據，形同默許上開混淆職務分際之

作為，對於用心辦案之檢察官實不公平，亦應檢

討改進。 

3、被糾正機關改善情形略以： 

（1）檢察官交辦案件進行單均有檢察官指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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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紀錄，且附於卷證上，民眾得以知悉。 

（2）臺北地檢署檢察長於108年6月21日召開之主

管工作會報中，指示檢察官於交辦檢察事務官

之交辦單不得僅批示「辦結並詴擬書類」。 

(五)法務部及臺北地檢署固針對本院前糾正案提出上開

改善，然在本案中，偵查實務基於過往訴訟經濟、

避免偵查結果兩歧之目的下，將陳訴人所提出之告

訴（發）之相牽連案件分由專責黑金案件之號股檢

察官及財經專業之車股檢察事務官辦理，加上本案

檢察官調動之因素下，致使陳訴人常見檢察事務官

開庭而未常見檢察官，因而產生陳訴人有分案不公

甚或檢察事務官專擅獨斷檢察官權限之抨擊，則本

院前糾正案所要求避免「檢察官淪為檢察事務官橡

皮圖章」、「混淆檢察官、檢察事務官職務分際」之

弊恐再讓陳訴人或類此之訴訟關係人產生既視不

利印象，臺北地檢署及法務部允宜就此類情形檢討

改進，切實劃分偵查主體及偵查輔助機關之分際，

以維護法院組織法就檢察官及檢察事務官兩者分

工設職之立法初衷。 

三、關於陳訴人陳訴其所告訴（發）王仙麟等人涉嫌犯罪

之案件多次由臺北地檢署作成不起訴處分，承辦檢察

官、檢察事務官乃至於檢察長於該等案件偵查或再議

程序中應予迴避乙節，查現行刑事訴訟法第18條迴避

制度僅有本案當事人（即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始

有聲請權，告（發）訴人並非本案當事人，並無聲請

權，法務部過往雖曾有函釋認為告訴人宜依刑事訴訟

法第26條準用第18條之法理為類推之應用請檢察官

迴避，然究非實定法上明文之權益，個案上仍有遭程

序駁回之風險；又現行刑事訴訟法有關聲請檢察官迴

避，經「檢察長核定」後，並無得向法院提起抗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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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抗告規定之明文，恐有致檢察官迴避制度淪為內部

管控而逸脫法院之監督。是為保障訴訟關係人之訴訟

上權益並維護司法公正，爰送請刑事訴訟法主管機關

司法院作為日後修法之參考。 

(一)關於告訴人得否聲請檢察長、檢察官、檢察事務官

迴避乙節： 

1、按「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

「法官於該管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

避，不得執行職務：一、法官為被害人者。二、

法官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

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者。三、

法官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四、法官現為

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付理人者。五、法官

曾為被告之付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

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付理人、輔佐人者。

六、法官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

七、法官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之職務者。

八、法官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當事人遇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法官迴避：一、法官有

前條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二、法官有前條以外

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第1

項）該管聲請迴避之法院或院長，如認法官有應

自行迴避之原因者，應依職權為迴避之裁定。（第

2項）前項裁定，毋庸送達。」「（第1項）第十七

條至第二十條及第二十四條關於法官迴避之規

定，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及辦理檢察事務之書

記官準用之。但不得以曾於下級檢察署執行檢察

官、檢察事務官、書記官或通譯之職務，為迴避

之原因。（第2項）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及前項書

記官之迴避，應聲請所屬檢察長或檢察總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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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3項）檢察長之迴避，應聲請直接上級檢

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核定之；其檢察官僅有一

人者，亦同。」刑事訴訟法第3條、第17條、第

18條、第24條及第26條分別定有明文。 

2、臺北地檢署、臺灣高檢署、法務部於本院詢問時

提出之書面資料亦均表示聲請檢察官、檢察事務

官迴避之人若非本案當事人，依法自無聲請迴避

之權，其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3、由上開法條文義及相關機關回應可知，現行刑事

訴訟法關於非當事人之訴訟關係人（例如告訴

人、告發人）實定法上並無聲請檢察長、檢察官、

檢察事務官迴避之權，即便聲請亦將遭駁回，僅

能仰仗職權命仙迴避或自行迴避之制度，影響非

當事人之訴訟關係人權益甚鉅。 

4、又過往法務部雖曾有（85）法檢（二）字第1299

號函：「座談日期：民國85年6月12日座談機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法律問題：告訴人認為

承辦檢察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雖不合法定

應自行迴避之要件，得否聲請檢察官迴避？提案

機關討論意見：甲說：告訴人非刑事訴訟法第三

條所列當事人，不得聲請。乙說：檢察官係偵查

主體，其不起訴處分確定有實質確定力，於告訴

人權益影響甚大。依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六條準用

第十八條規定，應認告訴人得聲請。審查意見：

聲請法官迴避、限於當事人，而所謂當事人，係

以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為限，則當事人以外之

告訴人，因無聲請法官迴避之權。惟案件尚在偵

查中，檢察官係偵查主體，就案件如何偵辦以及

是否起訴對被告及告訴人雙方之權益，影響甚

大。依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六條準用第十八條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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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為類推之應用，宜認告訴人得聲請檢察官迴避 

(參程元藩、曹偉修著刑事訴訟法釋義上冊第八

十五頁) 座談會研討結果：第一、二梯次均：照

審查意見辦理。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研究意見：

多數贊同該座談會研討結果，即同意採乙說。法

務部檢察司研究意見：同意座談會研討結果採乙

說。」，惟該函僅係法律座談會之審查意見，法

務部檢察司固同意座談會之研討結果，然畢竟僅

係檢察機關認為得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6條

準用第18條寬認告訴人得聲請檢察官迴避，實務

上個案中若認為非當事人不得聲請迴避亦難謂

非法，仍有遭程序駁回之風險，蓋實定法上非當

事人之告訴人確無聲請迴避權，告發人或其他訴

訟關係人亦無論及，對非當事人之訴訟上權益恐

保障不足。 

(二)另若聲請檢察長、檢察官、檢察事務官迴避遭駁回

之核定後，得否救濟乙節： 

1、按「對於判決前關於管轄或訴訟程序之裁定，不

得抗告。但下列裁定，不在此限：一、有得抗告

之明文規定者。二、關於羈押、具保、責付、限

制住居、限制出境、限制出海、搜索、扣押或扣

押物發還、變價、擔保金、身體檢查、通訊監察、

因鑑定將被告送入醫院或其他處所之裁定及依

第一百零五條第三項、第四項所為之禁止或扣押

之裁定。三、對於限制辯護人與被告接見或互通

書信之裁定。」「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

法官或檢察官所為下列處分有不服者，受處分人

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處分已執行終

結，受處分人亦得聲請，法院不得以已執行終結

而無實益為由駁回：一、關於羈押、具保、責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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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住居、限制出境、限制出海、搜索、扣押或

扣押物發還、變價、擔保金、因鑑定將被告送入

醫院或其他處所之處分、身體檢查、通訊監察及

第一百零五條第三項、第四項所為之禁止或扣押

之處分。二、對於證人、鑑定人或通譯科罰鍰之

處分。三、對於限制辯護人與被告接見或互通書

信之處分。四、對於第三十四條第三項指定之處

分。」刑事訴訟法第404條第1項、第416條第1項

分別定有明文。 

2、另最高法院108年台抗字第1496號刑事裁定：「按

對於判決前關於管轄或訴訟程序之裁定，除有得

抗告之明文規定者外，不得抗告，刑事訴訟法第

40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聲請法官迴避經裁定駁

回者，得提起抗告，為同法第23條所明定；至同

法第26條雖規定檢察官迴避之聲請，準用第17條

至第20條及第24條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但上開

第23條規定並不在準用之列，亦即關於聲請檢察

官迴避之裁定，不得抗告。本件原裁定(一)關於

駁回抗告人聲請指定辯護人、移轉管轄、（促）

聲請大法官就法律違憲解釋以及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等，係法院判決其涉犯刑法第211條變造公

文書罪嫌前關於訴訟程序之裁定；而駁回關於聲

請檢察官迴避部分，則均無得抗告之特別規定，

即屬不得抗告。抗告人猶為與原審相同之主張，

對上述事項一併提起抗告，自非法之所許，應予

駁回。」 

3、另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聲字第1049號刑事

裁定：「按刑事訴訟法第17條至第20條及第24條

關於推事迴避之規定，於檢察官及辦理檢察事務

之書記官準用之。但不得以曾於下級法院執行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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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書記官或通譯之職務，為迴避之原因；又

檢察官及前項書記官之迴避，應聲請所屬首席檢

察官或檢察長核定之。刑事訴訟法第26條第1、

2、3項分別定有明文。其中就該法第23條關於聲

請推事迴避經裁定駁回者，得提出抗告之規定，

並不在準用之列。從而，當事人聲請檢察官迴

避，經檢察長核定後，於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得

向法院提起抗告或準用抗告之相關規定。至於同

法第416條第1項所指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

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處分有不服者，受處分人得

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規定，其列舉之處分

亦不包括檢察長針對聲請檢察官迴避所為之核

定，則就聲請檢察官迴避之核定結果，亦無從援

引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撤銷

或變更之，合先敘明。」 

4、由上開刑事訴訟法第404條及第416法條文義解

釋及實務見解可知，對於檢察長駁回聲請檢察

官、檢察事務官迴避所為之核定並無對之提起抗

告或準抗告之餘地，致檢察官迴避制度實際上僅

為檢察內部管控，而逸脫法院之外部監督，對於

偵查中當事人及非當事人司法信任度恐有不利

之影響。 

 (三)綜上所述，現行刑事訴訟法對於非當事人聲請檢察

官迴避之制度似有不足；且對於聲請檢察官迴避遭

駁回之核定亦無救濟之管道。是為保障訴訟關係人

之訴訴上權益並維護司法公正，爰送請刑事訴訟法

主管機關司法院作為日後修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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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函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研議見復。 

二、調查意見二，函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及法務部研議

見復。 

三、調查意見三，函請司法院參處。 

四、調查意見，函復本案陳訴人。 

調查委員：劉德勳 


